关于印发《吉林省2010年度政府环境
保护目标责任制实施情况考评细则》的通知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08-2012年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施方案与考评办法的通知》（吉政发〔2008〕6号）要求，我厅组织核定了2010年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中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并制定了年度考评细则。现将《吉林省2010年度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施情况考评细则》印发给你们，请据此做好2010年度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施工作。

附件：吉林省2010年度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施情况

考评细则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

吉林省2010年度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施情况考评细则

1、 环境质量（总分:15 分）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空气

质量
	市（州）政府及长白山管委会所在地城市PM10、SO2浓度年均值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5
	1．PM10达标得3分，否则不得分。

2．SO2达标得2分，否则不得分。
	1．依照现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频次进行监测。

2．做好记录并备案。
	1.省监测中心站负责对地区上报数据予以核定和汇总，年终为检查提供数据。

2．年终检查各地区监测档案记录，进行数据核查。

	主要江河

水质
	辖区断面核定水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符合年度目标要求。
	5
	按完成任务的断面数占本地区年度考核断面总数的比例计分。
	
	

	饮用水源地水质
	辖区内市县级政府所在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5
	主要考核市（州）和所辖县（市）政府所在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的得满分，有一处未达标的不得分。
	
	


二、总量减排（总分：15分）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总量减排
	1．本地区COD排放总量达到年度控制目标。
2．本地区SO2排放总量达到年度控制目标。
	6
	只要有一项减排指标未达到控制目标，此项即不得分。
	1．分解落实，深化措施，组织实施，确保完成年度减排指标和工作任务。

2．认真实施环境监管。

3．做好日常监督检查记录及文件材料的备案。
	1．省环保厅加强日常管理与年终考核相结合。

2．省政府检查团依据日常监督检查及地方上报情况，年终检查档案等证明材料，并现场核查减排项目，并将国家核查结果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1．完成本地区COD年度削减工作任务。
2．完成本地区SO2年度削减工作任务。
	9
	只要有一项削减任务未达到年度要求的，此项即不得分。
	
	

	
	总量减排任务指标未完成的，取消评先资格。


三、环保工程（总分: 30分）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重点污染治理工程
	完成本年度核定的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15
	按完成工程数占本项工程总数的比例计分。
	1.深化措施，组织落实，确保完成工程年度任务。

2．认真实施环境监管。

3．做好日常监督检查记录及文件材料的备案。

4.完成工程建设包括：管网贯通、土建完成、设施到位并安装完毕。

5.开工建设包括：完成选址、可研批复、环评批复、土地预审等项目前期工作，场地完成圈地并实施“三通一平”。

6.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项目选址、可研批复、环评批复、土地预审。
	1．省环保厅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日常监督检查，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月、季及年调度工作。

2．省政府检查团在年终对工程进行现场检查，具体检查环保工程实施情况和进展情况。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完成本年度核定的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5
	1．全面完成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创建任务的得2分，否则扣2分。

2．全面完成其它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得3分；未完成一个工程扣1分。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
	完成本年度核定的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10
	按完成工程数占本项工程总数的比例计分。重要和指定的工程未完成，此项不得分，严重的取消评先资格。
	
	


四、环境监管（总分: 25分）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污染治理

和污染防治设施

监管
	1. 对辖区所有工业企业污染情况实施严格监管，确保所有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稳定运行，实现100%达标排放。

2. 强制淘汰国家明令禁止的“十五小”、“新五小”等企业及项目。

3. 按照国家建设规范要求，5月底前完成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和2010年国控重点企业在线监控设施比对验收任务，并确保稳定运行与传输。
	10
	1. 经检查发现有设施不稳定运行或超标排污未依法限期治理或停产治理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2．经检查发现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未经批准不正常运行的, 每发现一次扣2分。

3. 经检查发现有城市污水处理厂不能稳定运行的，每发现一次扣3分。

4. 经检查发现有未按规定强制淘汰国家明令禁止的污染企业及项目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5．有被国家环保部或省环保厅挂牌督办的，每一起扣2分。
6. 经检查发现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和2010年国控重点企业在线监控设施安装、比对验收任务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7. 经检查发现有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和2010年国控重点企业在线监控设施不能稳定运行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8．减排监察系数未达到省要求的，扣3分。
	1.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实施环境监管。

2．做好日常监督检查记录，会同有关文件材料备案。
	1.省环保厅要加强日常监管，做好监督检查记录，作为年终检查依据。

2.省政府检查团检查现场，查找问题并督促解决，重点检查国家与省重点企业、挂牌督办企业、受检地区内排污大户、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等相关年度任务目标完成情况，及群众信访反映的突出问题。检查各地区日常监督检查记录及其他材料。


四、环境监管（续）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达到100%。

2.严禁越权越级审批。
	5
	1．经检查发现有未经环保审批而其他部门核发建设项目开工所需其他手续的，每一起扣1分。
2．经检查发现有未经环保审批而先建的项目的，每一起扣2分。
3．经检查发现有未经试生产批准而进行生产的，每一起扣1分。

4．经检查发现应验收而未验收的，每一起扣1分。

5.经检查发现有未执行“三同时”制度项目的，每一起扣1分。

6．经检查发现有越权越级审批的，此项不得分。
	1．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实施环境监管。

2．做好日常监督检查记录及文件材料备案。
	1．省环保厅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抽检备案材料、环评批复，现场检查建设项目中已建成的污染防治设施实际运行情况、听取群众反映的意见等）。

2．省政府检查团依据日常监督检查及地方上报情况，检查各地区环保、工商、工信、发改等部门环评文件及其他登记档案等证明材料，并现场核实检查重点建设项目。


四、环境监管（续）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饮用水源地环境监管
	1. 取缔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排污口，不得新设排污口。

2. 禁止在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5
	1．经检查发现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有应取缔而未取缔的排污口的，或有新设排污口的，此项不得分。

2．经检查发现在一、二级保护区内有违规建设项目的，此项不得分。
	1.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实施环境监管。

2．做好日常监督检查记录及文件材料备案。
	1．省环保厅进行日常监督性调度和检查。

2．省政府检查团依据日常监督检查及地方上报情况，年终检查档案等证明材料，并现场核查。

	环境违法与信访案件查处
	1. 依法严格查处辖区内环境违法案件。

2. 妥善处理环境信访案件，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环境信访案件结案率达到95%以上。
	5
	1．因未妥善、及时处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导致集体越级上访的，或信访的问题未妥善处理的，或造成重复上访的，每一起扣1分。

2.环境信访案件结案率未达到95%的，此项不得分。
	
	

	
	环境监管项以实际扣分进行计算，直至25分扣完为止。


五、政府保障（总分：15分）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1．各级政府切实执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各项制度，不制定、出台与环保法律法规相悖的政策措施。
2．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政府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每年至少2次听取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专题研究解决环境保护中的重大问题。

3. 按照国家要求，开展相关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5
	1．发现有制定、出台与环保法律法规相悖的政策措施的，扣5分。

2．发现未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政府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或每年少于2次专题研究解决环境保护中的重大问题的，扣2分。

3. 发现地方政府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和区域、流域、开发利用规划以及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未按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每一个扣2分。
	各地对上述政府保障系列工作要高度重视，确保各项保障任务的有效落实。
	1．省环保厅做好日常监督及信息收集工作，认真听取社会各界群众反映并妥善处理。

2．省政府检查团依据所掌握材料开展年终现场检查。

	环境安全保障
	1．各级政府对辖区内环境安全负全责，排查、消除污染隐患，防范和避免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2．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要及时妥善处理（包括启动、实施有关应急预案）。
	5
	1. 未按规定时间如实向上一级环保部门上报或瞒报环境污染事故的，此项不得分。

2.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未及时妥善处理的，此项不得分。
3. 因监管不力而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此项不得分，且取消评先资格。
	
	


五、政府保障（续）

	考核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
	满分
	考评标准
	各地区工作要求
	全省检查考核要求

	环保监管保障
	1．环保部门人员、工作运行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2．不袒护、不包庇环境违法行为，不干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项目审批、排污费征收等方面的正常工作。

3. 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费项目及国家减排能力建设项目配套资金要及时足额到位。

4. 国家及省补助的各项专项资金要及时足额拨付项目建设单位，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
	5
	1．辖区县级以上政府未按规定把环保部门人员、工作运行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的，环保经费未按时拨付到位的，扣3分。

2．发现有干预环保部门在建设项目审批、排污费征收等方面的正常执法的，扣2分。

3、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费项目及国家减排能力建设项目配套资金未到位或足额到位的，扣2分。

4、国家及省补助的各项专项资金未按要求及时拨付或者被挪用的，扣2分。
	各地对上述政府保障系列工作要高度重视，确保各项保障任务的有效落实。
	1．省环保厅做好日常监督及信息收集工作，认真听取社会各界群众反映并妥善处理。

2．省政府检查团依据所掌握材料开展年终现场检查。

	
	政府保障项以实际扣分进行计算，直至15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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